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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查核日期：

檢 查 登 記 碼

公 會 文 號

號

項 次 查核結果

【壹、查核人員基本資料及綜合意見】                  

(02)2364-5730

(102)北市公安證查字第台北市建築物

公共安全檢查

商業同業公會

查 核 人 員 派

任 證 書 字 號

查 核 人 員

姓 名

復 核 人 員 簽 章

查核項目 查核內容

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(網路)查核表

場 所 名 稱

申 報 地 址

聯 絡 電 話

查 核 人 員 簽 章

隸 屬 之

查 核 機 構

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□建築物及申報人基本資料填載。

□檢查紀錄逐項填載。

通知申報人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前改正完竣，再行申報。

□　不   符：書面查核結果，不符規定（原因詳查核內容）。

通知申報人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前補正，再行申報。

□　其   它：

【貳、查核內容】

□改善計畫有載明改善位置或內容。

□堆積雜物阻礙逃生之動態違規事項不得提列改善計畫。

□改善方式符合法令規定。

※查核人員應就指定「查核項目」為之，並於「查核結果」欄項內劃註(ˇ符合；ㄨ不符；/免查核)符號。

綜 合 意 見

□　符   合：書面查核結果，尚符規定，通知申報人准予備查，並發給合格標章。

(標章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有效年度：          )。

□　符   合：書面查核結果，經檢查人提具改善計畫，尚符規定。

1
申報書、檢查

報告書及總表

3 記錄簡圖
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□防火避難設施記錄簡圖依規定圖例標示(含空間名稱)。

□設備安全檢查記錄簡圖依規定圖例標示。

□檢查人綜合意見及簽證欄勾選。

2 改善計畫
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合格之項目已提具改善計畫。

□應檢附委託書方可進行掛號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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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6
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□各檢查簽證項目照片應有1張以上之彩色照片。

□常時關閉式防火門照片應有文字標示。

□昇降設備有使用許可證(含電扶梯)。

□到場檢查之檢查人照片為其本人。

□到場檢查之檢查人照片背景與申報場所相符且目視無數位相片合成

跡象。

□到場檢查之照片應有顯示日期及標示檢查登記碼，除「檢查人親赴

現場檢查之照片」須標示檢查登記碼外，其餘照片得免重複標示檢查

登記碼。

□本案屬劃設禁止堆放物品標線指定場所(B-2、F-1)，已檢附場所標

線照片；另非屬指定場所，免附照片。

使用執照 □使用執照影本(或替代文件)所載地址與申報場所相符。

□建物登記謄本記載與申報地址相符。(管委會為申報人者，得以管理

組織報備證明替代，有成立管委會無向本府辦理報備者，檢附已成立

管委會說明書)。

□本案非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 辦法列舉應

投保之場所，免附保險證明。

□保險期間為有效期間（掛號當日）。

建物權利證明

文件

保險證明
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□保險標的與申報場所名稱、地址相符。

□保險額度符合規定。

□本案無涉及室內裝修，免附合格證明。

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9
專業檢查人名

冊

7

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8
室內裝修合格

證明

□鍋爐通風檢查紀錄表在有效期限內。

□專業檢查人具防火避難設施類、設備安全類資格。

□已檢附並於光碟片封面標註場所名稱、地址及檢查人簽認章。

□已檢附光碟切結書一份。

□本案非屬臺北市公共營業場所鍋爐設置暫行管理辦法指定場所，免

附檢查紀錄表。

□95.8.1以後領得使用執照(不含變使)者應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明，

但其申報範圍室內裝修部分併執照辦理者除外。另若為H-2集合住宅可

免付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文件，回歸各檢查申報項目查核裝修材料。

□核與內政部營建署網站資訊相符。

□設置於戶外或屋頂其通風良好者應檢附照片。

□溫泉場所沐浴空間通風情形檢查紀錄表在有效期限內。

10

□專業檢查人名冊內容與認可證資料相符。

光碟片(1份)
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11 鍋爐通風

□專業檢查人認可證係於有效期限內（掛號當日）。

12 溫泉通風
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□本案非屬臺北市營業性溫泉場所沐浴空間通風情形檢查紀錄表

 ，免附檢查紀錄表。

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□符  合

□不符合

4 現況照片


	查核紀錄表

